附件1
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评审专家专业分类

根据国家发改委《工程咨询行业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2017年第9号）中关于工程咨询专业的划分，结合项目评审、节能监察等实际工作需求，项目评审专家的专业划分相应确定如下：
（一）农业、林业（种植业、畜牧业、渔业、设施农业、营造林、林产工业、林产化学、生态环境、森林工程）；

（二）水利水电（水利工程）；
（三）煤炭、石油天然气、电力（新能源）；
（四）交通：公路（道路、桥隧、交通工程），铁路，城市轨道交通，水运（含港口河海工程）；
（五）电子、信息工程（含通信、广电、信息化）；
（六）石化、化工、医药；
（七）机械（含智能制造）；
（八）轻工、纺织（造纸、食品、烟草、制糖、制盐、日用化工、日用陶瓷、皮革、包装工业、家电）；
（九）建材；
（十）建筑（结构、给水排水、暖通空调、供配电及弱电、装饰、幕墙、防护、防化、消防）；
（十一）市政公用工程（市政交通、给水排水、燃气热力、风景园林、环境卫生）；
（十二）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；
（十三）水文地质、工程测量、岩土工程；
（十四）节能（工业电气自动化、化工、电力系统及自动化、机械工程及制造、交通工程、建筑、电器仪表）；
（十五）规划（城市规划、区域规划、行业规划、园区规划、总图运输等）；

（十六）工程技术经济（工程造价、经济评价）；

（十七）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经济；

（十八）碳排放统计核算与评价、碳中和科学与工程；

（十九）人工智能、智能科学与技术、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；

（二十）低空技术与工程、空中交通管理；

（二十一）储能科学与工程；

（二十二）其他（以实际专业为准）。

